附件5

关于《丰台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（报审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为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明晰行政许可权力边界、规范行政许可运行，为企业和群众打造更加公平高效的审批环境，2023年2月28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布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5号）要求，要求各地区及时调整完善本地区、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实施规范，严格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。2023年10月17日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《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（京政办发〔2023〕22号），要求各区根据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动态调整本区清单，认真落实市级部门统一编制的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及办事指南，强化行政许可事项管理。
二、起草依据及过程
2023年10月17日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《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（京政办发〔2023〕22号）（以下简称市级清单），区政务服务局依据市级清单，梳理草拟形成了《丰台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区级清单），先后两次充分征求区级清单涉及的27个部门意见建议后，经与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核实后，修改完善了区级清单，确定了行政许可事项共245项。
三、关于行政许可事项清单
《区级清单》共编制245项行政许可事项。
一是扎实推进编制工作。组织各部门对标对表，全面认领承接国家、北京市指定在区级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，除我区不具备实施条件的事项以外，做到“应领尽领”，实现事项同源、统一规范。
二是依法依规认领。重点审核涉及区级行政许可事项，明确各事项的国家法律法规、北京市地方性法规、市政府规章有关条款的依据，确保无区级自设的行政许可事项，确保纳入《区级清单》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有法可依。
三是逐一比对许可事项。在《区级清单》编制过程中，根据丰台区位特点及各部门的修改意见，与市级部门逐一沟通，调整事项和设定依据，最终编制形成245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。




